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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工大 教务字〔2026〕2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根据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

调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运行模式和征集 2024 年产学合作协

同育人项目的通知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产学合作协同育

人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内教高函〔2024〕48 号）及我校《关于调

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运行模式及 2024 年产学合作协

同育人项目申报的通知》（内工大 教务字〔2024〕30 号）要求，

经项目负责人申报、合作企业及学校审核，现确定 2025 年秋季

学期校级立项项目名单（详见附件），项目立项及结项时间以系

统批准时间为准。

请各相关单位切实加强对立项项目的指导和管理，项目负责

人须主动加强与相关企业的沟通协作，严格按照要求推进项目实



施，确保高质量高效完成项目任务。同时，及时督促合作企业资

助资金及软硬件投入按时到位，严禁出现要求学校额外购买配套

设备/软件、支付培训费等违规行为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并取得

预期成效。

学校以项目结题作为成果认定的重要条件。项目负责人、高

校、企业应按照《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要求和合作协议的约定，及

时完成项目结题验收工作。

附件：内蒙古工业大学 2025 年秋季学期校级产学合作协同

育人项目立项名单

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务处

2026 年 1 月 9 日


